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会员代表选举办法
本办法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》《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章程》及《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章程》制定，旨在规范学会会员代表选举工作，保障会员民主权利，确保会员代表的广泛性、代表性和专业性，为学会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奠定基础。选举工作遵循民主集中制、公平公正公开、广泛代表性的基本原则。
第一条 会员代表名额与分配
会员代表的总名额由学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根据学会在册会员总数、学科分布、地域覆盖等情况研究确定，代表人数应充分体现学会规模，且不低于相关法规要求的最低比例。
学会上一届理事会理事、常务理事，可根据名额分配原则纳入代表候选人范围，不单独占用基层代表名额。
第二条 会员代表候选人条件
系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正式个人会员，且会员会龄不少于1年（截至选举工作启动当月月底），按规定缴纳会费，会员身份合法有效。
政治素质良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政策，践行社会公德和学术道德，无违法违纪、学术不端等不良记录。
在神经科学相关领域（科研、教学、临床、产业、科普等）从事工作，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和业务水平，符合《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章程》规定的普通会员资质要求（如助理研究员、讲师、主治医师、主管技师及以上职称；或硕士及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 2 年以上；或在领域内有突出成绩者）。
热心学会工作，自愿履行会员代表职责，有时间和精力参加会员代表大会及学会相关议事、调研活动，能真实反映所在选区 / 领域会员的意见和诉求。
认同学会章程，遵守本选举办法，自觉维护学会的合法权益和声誉，积极参与学会组织的学术交流、科普推广等活动。
第三条 选举工作组织
学会会员代表选举工作由学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统一领导，成立专门的选举工作小组，小组由理事会指定理事、会员代表及学会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组成，负责选举工作的组织实施、名额分配、资格审查、结果汇总等具体事宜。
选举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：制定具体选举实施方案、划分选区、分配代表名额、受理候选人推荐、审查候选人资格、监督选举过程、公示选举结果、向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报告选举工作情况。
依据地域、专业分支机构、会员单位等，将学会会员划分为若干选举选区，各选区可指定1-2名联络人，配合选举工作小组开展本选区的候选人推荐、选举投票等工作。
第四条 会员代表的权利与义务
第一节 代表权利
（1）参加学会会员代表大会，行使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，参与学会章程修改、理事会换届、重大事项决策等表决工作。
（2）向会员代表大会提出关于学会工作的提案、意见和建议，对学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、办事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，质询学会工作中的相关问题。
（3）依照本办法规定，享有代表资格存续期间的其他合法权利。
第二节 代表义务
（1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学会章程和本选举办法，自觉维护学会的团结和声誉，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的决议、决定。
（2）按时参加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及学会组织的代表调研、议事等活动，无故不得缺席；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参会的，需提前向学会办事机构书面请假。
（3）密切联系所在选区/领域的会员，认真听取和收集会员的意见、建议，及时向学会反馈，做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的传达和落实工作。
（4）积极参与学会的各项工作，完成学会交办的相关任务，履行代表职责，不得利用代表身份谋取个人私利。
（5）按规定缴纳会费，维护学会会员的共同利益，积极宣传学会的工作和成果，推动河北省神经科学事业的发展。
第五条 会员代表资格的终止与替补
会员代表任期与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届期一致，任期内代表资格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学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审议决定终止其代表资格：
（1）学会会员身份丧失（如退会、被除名、未按规定缴纳会费等）的；
（2）无故缺席会员代表大会及学会指定的代表活动 2 次及以上的；
（3）出现违法违纪、学术不端等行为，受到相关部门处理的；
（4）本人书面申请辞去代表资格的；
（5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，无法履行代表职责的；
（6）其他不符合代表条件的情形。
代表资格终止或替补的，学会应及时在官方平台予以公告，并更新代表名册。
第六条 附则
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》学会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本办法由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负责解释。
